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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大學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 

第一次通識教育中心事務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7 年 10 月 15 日（星期一）上午 12 時 10 分 

地    點：屏商校區行政大樓四樓應英系會議室 

出席人員：如簽到單 

主    席：吳主任聰義                                      記錄：李怡璇 

壹、上次會議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提
案 

案由 決議 
執行

情形 

一 

審查本中心
授課教師申
請107學年度
第1學期教學
助理案 

一、以補助大班課程為原則，通過補助 12班(含 2班資訊學院提供

之備取名額)通識課程教學助理，詳如下表： 
序號 開課班別 課程名稱 教師性名 已選人數 審核結果 備註 

1 全校共選 C 
STS 導向自

然科學通論 
吳聲毅 61 備取名額，資訊學院員額 大班課程 

2 全校共選 C 
科技與文明

發展 
鄭經文 80 通過，給予教學助理 大班課程 

3 全校共選 C 
生命科學通

論 
樊琳 23 備取名額，資訊學院員額 大班課程 

6 全校共選 E 
台灣環境與

社會發展 
吳品賢 70 通過，給予教學助理 大班課程 

7 全校共選 C 
東南亞社會

與文化 
張義東 0 通過，給予教學助理 大班課程 

8 全校共選 E 文學與創作 黃文車 64 通過，給予教學助理 大班課程 

9 全校共選 E 
海洋人文社

會科學導論 
簡貴雀 60 通過，給予教學助理 大班課程 

11 全校共選 D 德文(一) 黃麗鳳 77 

通過(此門課程不宜大班

授課，已拆成兩班，僅給

一名教學助理) 

課輔 

12 全校共選 D 世界文化史 曾光正 75 通過，給予教學助理 大班課程 

13 全校共選 D 世界文化史 易毅成 0 通過，給予教學助理 大班課程 

14 全校共選 D 性別關係 劉素芬 0 通過，給予教學助理 大班課程 

15 全校共選 D 生涯規劃 黃素雲 74 通過，給予教學助理 大班課程 

4 全校共選 C 美學與鑑賞 

李美燕 

0 不通過，已獲通識特色課

程與創新教學獎助計畫

課程 

大班課程 

5 全校共選 E 美學與鑑賞 79 大班課程 

10 全校共選 D 
世界環境與

人文地理 
羅永清 44 

不通過，此門為全英授課

課程 
外文課程 

16 通識 英文(C 級)上 楊素貞 3 
不通過，非大班課程。 

外文課程 

17 通識 英文(上) 項偉恩 2 外文課程 

二、依第 11次主管會議臨時動議提案決議，建請教務處能充分提

供 80人大班通識課程之教學助理，以維教學品質，提升學生

學習成效。 

依 決
議 辦
理 

二 

擬修正本校
通識教學績
優教師審查
要點草案 

照案通過。 

依 決
議 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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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主席報告： 

一、共同教育組 

1.1英語業務  

1.1.1 英文免修改為抵修   

未來以英語為官方語言之外籍生，以及檢具相當全民英檢中級複試以上檢定成績之

本國生，在修習大一及大二英文必修通識課程，將現行之「英文免修」修訂為「英

文抵修」，在提出申請核可後，即可授予學分，無須再補修其他通識課程。由於新制

最低申請門檻標準較舊制提高，為免影響目前在校生權益，106學年度以前入學之學

生，將可自行選擇新制或舊制辦理；107學年度(含)後入學之學生，則一律採行新制。

本學期申請抵修者有 43位。 

1.1.2 英文統一會考  

於 106學年度第 2學期提升英文學習成效座談會(107.07.02)討論本學期大一英文期

末會考於 108年 1月 7日實施，共 31個班級參加。為配合高教深耕計畫執行，大一

英文全數班級進行多益模擬測驗後測。 

1.2畢業門檻  

1.2.1目前本校門檻項目為英文與游泳兩項。 

門檻 

項目 
通過標準 檢定或補測 補救機制 

英文基本

能力 

各系自訂通過

標準 

入學前至畢業前參加

校外英語檢定考試，取

得證照。 

大三下起得檢具曾參加校外檢定考

試證明，自費參加語言中心開辦之

「英文認證補強班」且成績合格。 

游泳基本

能力 

103 學年度起

通過標準由 50

公尺修訂為 25

公尺。 

每學期舉辦 1次補測。 

經一次未通過補測者，得申請參加陸

上救生輔導班，通過檢核者，即等同

通過游泳基本能力標準。 

陸上救生輔導班由學務處衛保組規

畫辦理。 

1.2.2 依規定各系英文基本門檻(通過標準)由各系自訂 

107學年度各學系(程)英語檢定通過標準表 

          
        系所 

 
 
英語檢定類別 

英語系 應英系 資管系 

科普、應數、
心輔、教育、
特教、社發、

文創系 

應物、應化、
中文、財金、
行流、休閒、
會計、商管、
不動、企管、
國貿、資科系 

幼教、視藝、 
音樂、原專、 
體育、應日、 
電通、資工、 
機器人系 

全 民 英 檢 
(GEPT) 

中高級複試 中級複試 
 

中級初試 中級初試 初級複試 

新多益 
滿分 990 

785 以上 
聽力 400/閱讀 385 
寫作 150/口說 150 
(亦可說、寫兩項合
計達 300 分，並追

650 以上 550 以上 450 以上 450 以上 225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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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所 

 
 
英語檢定類別 

英語系 應英系 資管系 

科普、應數、
心輔、教育、
特教、社發、

文創系 

應物、應化、
中文、財金、
行流、休閒、
會計、商管、
不動、企管、
國貿、資科系 

幼教、視藝、 
音樂、原專、 
體育、應日、 
電通、資工、 
機器人系 

溯至 102 學年度起
入學生適用) 

托
福 

紙 筆
(ITP) 
滿分 677 

 527 以上 
 

457 以上 457 以上 390 以上 

網 路
(IBT) 
滿分 120 

87 以上 60 以上 57 以上 57 以上 57 以上 29 以上 

外語能力檢測─

英語 

   聽讀： 
195 分以上 

聽讀： 
195 分以上 
口說：S-1+ 

聽讀： 
150 分以上 
口說：S-1+ 

其他 

未通過檢定標準
者，可加修系主任
認可，至少 6 學分
加強語文能力之相
關課程替代。 

參加前列測
驗未通過者
持證明得修
畢指定課程/
課業。 

 

   

1.2.3 107-1 學期畢業門檻審核時程表 

 

1.3 文學獎勵與競賽 

1.3.1 陳哲男校友文學獎  

107學年度徵文活動自 107年 6月 1日起至 10月 25日收件，分小說、新詩、散文

三類徵稿，邀請校友與相關課程教師鼓勵同學投稿參加。 

1.3.2 博雅叢書閱讀心得比賽  

為提昇本校學生通識素養暨職涯自我探索識能，並增進閱讀寫作能力，自 107年

8月 1日起至 12月 7日收件，辦理本(107)學年度博雅叢書閱讀心得徵文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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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通識自我評鑑  

1.4.1  107年度通識教育自我評鑑依據本校校務評鑑與發展中心訂定期程辦理，業

已於 106年 8月 9日、107年 2月 6日、2月 21日完成評鑑籌備會議，並於 8月份

寄出評鑑報告書，給校外專家(高雄師範大學通識中心主任王文裕教授、高雄大學

通識中心主任邱麗娟教授、義守大學黃瑞初教授)進行書面審查，已收回委員建議

並進行改善機制。 

1.4.2 107年 11月 26日邀請三位專家學者進行通識教育自我評鑑實地訪視。 

1.5  通識教育核心能力量表 

自 106學年度起，每學年於新生訓練進行通識教育核心能力量表問卷，本(107)學年度

共計 1450位完成施測。 

1.6  通識課程績優教師遴選 

配合教務處教學發展組公告期程，已於 8月 9日公告徵件，至 9月底共有兩名教師參選，

預計於 11月 26日前完成遴選作業。 

二、博雅教育組 

2.1 本(107-1)學期開設相關博雅教育課程如下表：  

分類 課程名稱 課程量 利用共選時段開

課 

共同教育 

國文課程(含進修部) 38  

英文及進階英文(含進修部) 65 ✓ 

資訊課程(含進修部) 

29/1572人 

(保留 532人次提供給大一

優先) 

✓ 

博雅教育 

通識博雅課程(含進修部) 

109/7911人 

(保留 1481人次提供給大一

優先) 

✓ 

體適能 

【大一體育】(含特殊體育 2

班) 

37  

【大二體育】(含進修部) 38 ✓ 

全民國防

教育 
全民國防教育 

5 ✓ 

服務學習

課程 
大一服務學習 

2  

舊制課程 

屏商校區【憲法與人權】 1 ✓ 

屏商校區【邏輯與思維推理】 0 ✓ 

屏商校區【台灣開發史】 0 ✓ 

民生校區【大三體育】 0 ✓ 

總計 324  

2.2 辦理講座(演講)活動  

辦理本校 107學年度第 1學期課程講座期程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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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 「世界文化史」講座 

日期 授課教師 主題 備註 

10/17 易毅成教授 人與土地的對話 本校文化創意產業學系 

10/24 
曾雪如前主

任秘書 
國內外經濟情勢剖析 國家發展委員會 

11/21 
令狐榮達大

使 
笑傲江湖的外交人生  外交部前政務次長 

12/5 辛翠玲教授 
國際政治變局裡的亞太經貿環

境 

中山大學社會科學院政

治經濟學系 

12/12 曾光正教授 文明的突破—談文化軸心時代 本校社會發展學系 

12/19 
邱垂正副主

任委員 
現階段兩岸情勢與兩岸政策 

中華民國行政院大陸委

員會 

12/26 李銘義教授 台灣大學生應有的世界觀 本校教育行政所 

2.2.2 「海洋人文社會科學導論」講座 

日期 授課教師 主題 備註 

10/3 陳彥宏 教授 海事產業概說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航運

技術系 

10/31 劉益昌 教授 
從台灣出發的海上南島玉路及

其影響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

究所 

11/28 黃肇嘉 參事 海域情勢與爭端研析 行政院海巡署 

1/2 廖鴻基 老師 魚和漁 海洋文學作家 

2.2.3 「東南亞社會與文化」講座 

日期 授課教師 主題 備註 

10/1 古源光校長 新南向的第一步：國際移動力的培養 國立屏東大學 

10/22 鍾佳濱立法委員 
來自東南亞的危機與契機－以人口

及產業談新南向政策 
立法委員 

11/19 宋鎮照主任 前進崛起的東南亞:契機與挑戰 
成功大學東南

亞中心 

12/3 蔡雅婷秘書長 大學生的青年田野，我的異鄉朋友 燦爛時光書屋 

2.2.4 「性別平等」講座 

日期 授課教師 主題 備註 

11/26 林昱君（Amy） 
肉彈甜心破框而出！胖女孩

的驚奇生活與挑戰 

臺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

社群發展部主任、「肉彈

甜心」成員 

 



6 

 

2.3  107-1學期通識特色課程與創新教學獎助計畫課程  

編號 課程名稱 授課教師 申請經費 

1 美學與鑑賞 李美燕 教授 30,000元 

2 小說選讀 余昭玟教授 30,000元 

3 陶藝欣賞 李堅萍 教授 23,000元 

4 愛情、婚姻與家庭 
蔣琬斯助理教授 

(本中心兼任教師) 
30,000元 

共計   113,000元 

三、高等教育深耕計畫-｢通識深耕｣學生基本能力提升計畫 

3.1英文革新課程（多元文化語境學習） 

3.1.1 實施多元評量 

自 107學年度第 1學期（含）起，針對修習大一英文、大二進階英文學生執行 4梯次

多益英文模擬線上測驗，模擬測驗採全真方式，使學生熟悉題型內容，藉此減少對測驗

題型的陌生感，在面對實際測驗時，順利地發揮本來應有的實力。 

大一新生英文能力測驗：於 107年 9 月 7日辦理，有效成績 1,400筆，總分平均 314.54

分（聽力平均 174.43分、閱讀平均 140.11分）。 

第一次模擬測驗：於 9月 23日至 9月 29日開放線上網路測驗平台，修習「大一英文」

及「進階英文」學生皆於限期內上網施測，經統計大一英文有效成績筆數 1,279筆，總

分平均 308.15分（聽力平均 177.91分、閱讀平均 130.24分）；進階英文有效成績筆數

607筆，總分平均 282.20分（聽力平均 162.89分、閱讀平均 119.32分）。 

第一次模擬測驗：於 9月 23日至 9月 29日開放線上網路測驗平台，修習「大一英文」

及「進階英文」學生皆於限期內上網施測，經統計大一英文有效成績筆數 1,279筆，總

分平均 308.15分（聽力平均 177.91分、閱讀平均 130.24分）；進階英文有效成績筆數

607筆，總分平均 282.20分（聽力平均 162.89分、閱讀平均 119.32分）。 

TEST 2~TEST 4將分別於 10月、11月、12月辦理，並於學期末分析學生 4梯次測驗進

步情形。 

3.1.2 建立教師社群與教學分享平台 

於 107年 7月 2日舉辦「英文課程革新工作坊」1場次，邀請校外專家─國立屏東科

技大學語言中心李俊逸教授與文藻外語大學英語教學中心吳秋慧主任作教學分享，並召

集英文課程專兼任教師共商提升英文學習成效之策略，透過相互交流，使英文課程規劃

更臻完善。 

3.2 國文課程革新（關照生命回歸自然） 

3.2.1 編撰國文教材一本 

107 學年度第 1 學期，已完成編纂國文教材 1 本（任課教師：余昭玟老師、林秀蓉老

師、林裕學老師、柯明傑老師、黃文車老師及嚴立模老師），並分送予修課學生做為國文

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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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印製學生閱讀書寫作品集 

印製完成學閱讀書寫作品集，並發送給學生，讓同學能對自己書寫作品有更實際的成

就感，以期能持續不斷且更有動力的閱讀和書寫，也富含紀念價值。 

3.2.3 印製學生一行詩書籤 

由嚴立模老師負責的「生命泉源」（與家庭對話）課程同學需寫作一行詩，並由網頁助

理製作成書籤，學生一人三款。每位同學皆可以拿到自己的一行詩書籤，共計三款，學生

能留作紀念也可以與家人朋友分享自己的作品，以期能激發學生更多閱讀和書寫的動力。 

3.3 博雅課程革新（環境變遷永續發展） 

3.3.1 校園環境調查 

於課堂中實際安排學生進行校園環境調查，進行水質及空氣品質監測。使學生具備氫

離子濃度指數（pH）、溶氧量（DO）、懸浮固體（SS）等水質監測值、空氣品質之判定判讀

能力，了解水質與校園環境的關係。 

3.3.2 戶外體驗 

安排成功大學近海水文中心參訪與體驗，計 75人師生參與；並簽訂協議不定時與成大

實習交流，體驗學習氣象災害必須從海洋觀測海象的技能。 

3.3.3 環境變遷與永續發展系列講座 

分別於 10月 1日、8日及 15日邀請國立成功大學黃清晢教授、龍華科技大學何台華

教授及台南應用科技大學楊志芳教授進行講座分享。 

四、教育部－專業知能融入敘事力之新創群組課程推動計畫 

4.1 校外活動 

(1)107 年 9月 13日參加教育部計畫辦公室辦理「議題導向敘事力創新教學發展計

畫」說明會。 

(2)107 年 9月 18日召開 107-1第一次敘事力會議，討論本學期執行內容及宣達相

關事宜。 

4.2 校內活動 

日期 時間 執行細目 場域/議題 

107.10.02 3小時 節慶敘事創新工作坊 
民生校區五育樓 5樓 106教室/為增進學

生之節慶敘事創新能力 

107.10.04 2小時 
洄游農村 90後的地方

探索 

民生校區五育樓 5樓第三視聽教室/青年

進入社區之政策 

107.10.20 半日 社區營造敘事工作坊 
民生校區五育樓 5樓第三視聽教室/大廟

興學：台江地方學與公共治理的可能 

107.10.20 半日 活動策畫敘事工作坊 
民生校區五育樓 5 樓第三視聽教室/活動

的事前策劃與現場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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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單位：通識教育中心博雅教育組 

案由：擬修正本校通識教育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一點及第三點規定，請  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中心設置辦法、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本校各院系教評會設置辦法及教師

聘任升等規定之正當性及妥適性研商會議紀錄(107.6.7)辦理。 

二、修正本要點第一點訂定之對應依據條款，將「第五條」改為「第四條」。 

三、 修正本要點第三點明定本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組成人數及成員： 

(一) 依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第八條及第十條明定本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組

成人數及成員，將「若干人」改為「5-7人，任一性別委員人數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

一以上」。 

(二) 本中心教評委員中心係由主任聘請擔任之，非推選產生。將「連選」刪除。 

四、檢附本校通識教育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第一點及第三點修正草案對照表暨其草

案全文(如附件 1-1及附件 1-2)。 

擬辦：本要點經通識教育中心事務會議通過，送校務會議備查後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通識教育中心博雅教育組 

案由：本中心兼任教師 106 學年第 2 學期成績更正案，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中心潘賽智兼任助理教授於 106學年度第 2學期因成績計算錯誤，以致於周子琳同學及

趙韋淳同學修習之「科技新知通論」科目成績計算有誤，潘師經發現後即於 107年 7月 30

日及 9月 11日辦理成績更正申請。 

二、依本校學生學業成績考查辦法第 9 條規定，106 學年第 2 學期教師申請成績更正之期限為

7 月 27 日，因潘師提出之成績更正申請已逾本校規定之期限，故需經本中心事務會議討論

決議後(107.10.15)，提請教務會議審議。 

三、檢附本案更正成績申請書如附件(如附件 2-1~2-5)。 

辦法：經本次會議審議通過後，辦理成績更正事宜。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                               提案單位：通識教育中心博雅教育組 

案由：擬修正通識核心能力之能力指標，提請 討論。 

說明： 

一、通識八大核心能力與能力指標經評鑑委員建議修正「溝通表達能力（含數位表達）」能力

指標中「A1-具備良好中文（母語）能力」及「A2-具備良好英文（第二外語）能力」之(母

語)及(第二外語)移除。 

二、委員意見摘錄如后：A1:「具備良好中文(母語)能力」，因共同科為「國文」，會讓讀者將中

文=母語，故建議將(母語)2 字移除，另 A2:「具備良好英文(第二外語)能力」，會讓讀者將

英文=第二外語，故建議將第二外語移除，或者考慮有外籍生縁故，可以再將文句再修改

之，以避免讀者的誤會。 

三、本案經 107 學年第 1 學期本中心第 1 次課程委員會通過(107.10.12)。 

四、檢附本中心通識教育核心能力與能力指標對應表，如附件 3-1。 

擬辦：經本次會議通過後，提送通識教育委員會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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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四                                            提案單位：通識教育中心共同教育組 

案由：擬修正本校抵修通識英文課程申請表草案，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本校學生英文基本能力鑑別審核及輔導實施要點第六點辦理(如附件 4-1)。 

二、本校通識英文課程抵修申請，因語言中心曾反應本籍生抵修標準於法規中已明定很清楚，

會辦語言中心實無太大意義，可否簡化流程。經本組討論後擬改為同學向本(通識)中心

提出申請後，由中心承辦人審核檢附之英文能力鑑定考試成績是否達法規認定標準，並

會辦註冊組抵修業務同仁於校務系統註記且授予學分數即可。至於外籍生申請部分，法

規第六點訂定須經語言中心認定核可，故會辦流程維持語言中心欄列。 

三、修正說明項目二，辦理時間配合選課階段，以利申請抵修後，協助退選英文課程，註冊組

才能於校務行政系統中註記「抵修」。如申請表修正草案對照及全文(如附件 4-2)。 

擬辦：經本次會議決議後公布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肆、臨時動議：無 

伍、主席結論：略 

陸、散會：同日 下午 1 時 10 分 



 

國立屏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修正草案
對 照 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一、為審議通識課程有關教師聘
任、解（停）聘及其他有關教

師評審之重要事項，依據本校
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及
通識教育中心設置辦法第四
條規定，訂定通識教育中心教
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
員會)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
要點)。 

 

一、為審議通識課程有關教師
聘任、解（停）聘及其他

有關教師評審之重要事
項，依據本校教師評審委
員會設置辦法及通識教
育中心設置辦法第五條
規定，訂定通識教育中心
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
稱本委員會)設置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一、依據通識教
育中心設置

辦法修正本
要點訂定之
對應依據條
款。 

二、將「第五條」
改為「第四
條」。 

三、本委員會以通識教育中心主任
為當然委員，另由中心主任聘

請本校專任教師副教授以上
5-7人，任一性別委員人數應 
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惟
教授人數不得少於二分之一

組成之，開會時由中心主任召
集並主持。主席因故無法出席
時，由當次出席委員互推一人
為主席。本委員會委員由中心
主任聘任，任期為一學年，得
連任。 

三、本委員會以通識教育中心
主任為當然委員，另由中

心主任聘請本校專任教
師副教授以上若干人，惟
教授人數不得少於二分
之一組成之，開會時由中

心主任召集並主持。主席
因故無法出席時，由當次
出席委員互推一人為主
席。本委員會委員由中心
主任聘任，任期為一學
年，連選得連任。 

一、依本校教師
評審委員會

設置辦法第
八條及第十
條明定本中
心教師評審

委員會委員
組成人數及
成員。將「若
干人」改為
「5-7人，任
一性別委員
人數應  占

委員總數三

分 之 一 以
上」。 

二、本中心教評
委員中心係
由主任聘請

擔任之，非
推選產生。

將「連選」
刪除。 

九、本要點經通識教育中心事務會
議通過，並報校務會議備查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九、本要點經通識教育中心事
務會議通過，並送校務會
議備查，陳請校長核定後
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依專委簽核意見
修正 

附件 1-1 



國立屏東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要點 
修正草案全文 

  104年01月22日本校第1次校務會議通過 
 年  月  日本校第  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為審議通識課程有關教師聘任、解（停）聘及其他有關教師評審之重要事項，

依據本校教師評審委員會設置辦法及通識教育中心設置辦法第四條規定，訂定

通識教育中心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

點）。  

二、本委員會審議事項如下：  

（一）有關通識教育中心教師之聘任、聘期、升等、停聘、解聘、不續聘、資遣

原因認定及國內外進修、獎懲、年功加薪、教授休假研究進修等事宜。  

（二）關於通識課程有關之專案及兼任教師之新(續)聘、聘期、改聘及解(停)聘

等事項。  

（三）關於教師違反聘約及依法應盡義務之認定及處理事項。  

（四）其他依法應審議之事項。  

三、本委員會以通識教育中心主任為當然委員，另由中心主任聘請本校專任教師副

教授以上 5-7人，任一性別委員人數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惟教授人數

不得少於二分之一組成之，開會時由中心主任召集並主持。主席因故無法出席

時，由當次出席委員互推一人為主席。本委員會委員由中心主任聘任，任期為

一學年，得連任。  

四、本委員會每學期以開會一次為原則，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  

五、本委員會開會時，委員應親自出席，須有二分之一以上之委員出席始得開議，

應有出席委員半數以上之同意，始得為決議。  

六、本委員會開會時，得視需要邀請相關人員列席。  

七、本委員會審議之案件，若與委員本人及其配偶或三親等內之血親或姻親有關或

具有利害關係者，委員本人應行迴避；委員未自行迴避者，主席得經本委員會

之決議請其迴避。  

八、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九、本要點經通識教育中心事務會議通過，並報校務會議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規章負責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附件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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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系班 學號 姓名 組上台分數0.25 期末報告0.15 10回小考平均0.1 出席成績0.1 投票分數0.15 po文得分0.05 閱讀次數得分0.05 閱讀時間得分0.05 相見歡報告0.05 上課發言 得分0.05 學期成績試算 科技新知(106下)學期總成績
1 國貿四 CAA103041 阮氏水仙 62 85 26 30 33 0 66 89 0 0 46.55 47

10 企管二 CAB105051 莊易珊 72 80 98 100 100 60 86 60 90 0 79.6 80
11 企管二 CAB105057 周子琳 69 8 (甲) 96 73 81 0 70 92 80 0 59.6 60
12 財金三 CAC104047 許惠順 0 0 65 10 43 70 67 73 63 90 32.1 32
54 應日一 CDN106052 范姜敏媗 78 85 95 100 90 85 94 99 80 0 83.15 83
55 應英三 CDO104020 趙韋淳 0 (A) 70 79 63 81 60 77 100 90 0 53.2 53
70 應化二 CEI105040 閻巧紋 67 70 70 97 90 60 72 78 80 0 71.95 72
73 應物一 CEK106108 許祐浚 90 70 92 100 100 85 90 99 80 0 84.9 85

11 企管二 CAB105057 周子琳 69 80 (乙) 96 73 81 0 70 92 80 0 70.4 70
55 應英三 CDO104020 趙韋淳 69 (B) 70 79 63 81 60 77 100 90 0 70.45 70

(甲)  --->  (乙) 之說明

(A)  --->  (B) 之說明

七月下旬教師自行發現不可能有8分的期末報告(因為除了缺交零分者外,應該都高於60才對),經查係少keyin了一個 0

九月開學後,趙生提出異議,經查係忘了輸入第十八週的成績,而非真的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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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大學通識教育核心能力與能力指標 

通識教育核心能力 通識教育能力指標 

A 
溝通表達能力 

（含數位表達） 

A1 具備良好中文（母語）能力 

A2 具備良好英文（第二外語）能力 

A3 能應用數位科技進行資訊交換與溝通表達能力 

A4 具備論述、有效表達及溝通能力 

B 
具備良好公民資

質與品德 

B1 具備民主社會議事、法治運作能力 

B2 理解現代社會的經濟運作能力 

B3 培養履行公民責任的態度及能力 

B4 具備判斷是非、正直誠信品格  

B5 對民主法治精神及社會群體多元面相存在的瞭解與尊重 

C 
人際互動與團隊

合作能力 

C1 具備關懷他人與生命，能積極參與校內外各種志工服務 

C2 瞭解每一個個體獨特性，並能在尊重、信任、同理的基礎上與他

人有良好互動 

C3 發展關懷社會、造福人類的使命感  

C4 有團隊意識、能充分與他人合作，促進彼此的成長與學習 

D 
迎接全球化的恢

弘視野 

D1 能對全球其他民族文化有相當的認識與尊重 

D2 能對國際事務有基本了解病理解全球化衍伸的議題 

D3 能從全球化觀點省思台灣的發展 

D4 反省自我與世界的關係，能立足台灣回饋國際社群 

E 
思考、創造與自

學能力 

E1 具備邏輯、判斷及批判之獨立思考能力  

E2 具備問題解決能力 

E3 具備創新能力 

E4 具備自學能力 

F 
關懷生命與自然

的能力 

F1 能接納自我、愛惜自我 

F2 對生命奧秘的瞭解及欣賞，能愛惜與尊重各種生命與生活環境  

F3 能體認自己與自然的依存關係 

G 
健康體魄與情緒

管理 

G1 發展個人良好運動休閒、營養飲食與健康生活型態 

G2 具備良好體適能與游泳求生技能 

G3 能正確解讀他人情緒，並表現尊重與同理互動關係 

G4 具備內省能力並能合宜表達喜怒哀樂情緒 

H 
人文藝術與美感

品味 

H1 能賞析台灣與世界文化藝術豐富內涵與作品展演 

H2 能於日常生活中融入藝術美學感知與應用 

H3 培養表達自我美學感知與想像創作的能力 

 

 

附件 3 



 

 

國立屏東大學學生英文基本能力鑑別審核及輔導實施要點  
104年 3月 5日本校第 6次行政會議通過  

104年 7月 16日本校第 10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4年 12月 3日本校第 14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07年 1月 18日本校第 36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為強化本校學生英文能力，提升其專業深造與就業競爭之知識基礎與涵養，依本

校學生基本能力評核辦法規定，訂定學生英文基本能力鑑別審核及輔導實施要點

（以下簡稱本要點）。 

一、 本要點有關學生英文能力之鑑別、審核與輔導，由各學系(學位學程)負責辦理 

審核；語言中心負責輔導班之開設。  

二、 本校大學部日間部各系（不含產學專班）一百零四學年度起入學學生在規定修業

年限內，除應修滿該學系(學位學程)最低畢業學分外，其英文能力須達該學系 

(學位學程)訂定之英文基本能力標準，始具畢業資格。  

三、 英文基本能力評定方式為通過本校採認之英文檢定及其標準，各學系(學位學程) 

訂定之通過標準表由通識教育中心另行公告之。學生於入學前通過前項檢定者 

亦得採認。  

四、 本校學生如有下列各款之情形，由通識教育中心登錄為免檢測：  

(一)領有聽、視、語障手冊或具有其他因功能性障礙，嚴重影響語言學習之學

生，於各學期公告受理申請期間內，向通識教育中心申請，並經通識教育中

心邀請學務處學生諮商中心與其他相關單位會同認定核可。  

(二)外籍生經語言中心認定抵修通識英文課程者。  

五、 通過相當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試以上檢定者，可檢具證明依通過級數辦理抵修英文

課程，其抵修標準如下：  

(一)通過相當全民英檢中高級初試以上之檢定者，得抵修「英文」4 學分。  

(二)通過相當全民英檢中高級複試以上之檢定者，得抵修「英文」及「進階英

文」共 6 學分。  

外籍學生得申請並經語言中心認定核可後，抵修「英文」4 學分，或「英文」及 

「進階英文」6 學分。  

凡申請通過抵修者，由註冊組登錄「抵修」並授予學分數。  

六、 學生未能取得第四點規定之證明者，得自大三上學期起檢具曾參加檢定相關證明

文件，自費修習語言中心開設之三十六小時(零學分)英文認證補強班；其收費標

準由語言中心公告；如符合修課規定並通過該課程考試後，即等同通過英文基本

能力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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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本要點第六、七點不適用本校應用英語學系、英語學系學生。  

八、 修習語言中心開設有關英文認證輔導課程之學生，課程規劃及修課規定，悉依語

言中心規定辦理。十、學生取得本校採認之證照後，須依各學期公告受理申請期

間內，至「學生證照管理系統」進行線上審核申請，填寫資料並上傳證照電子檔

後，於當學期審核期間攜帶證照正本至所屬學系(學位學程)辦公室複驗，經審核

通過後，所取得之證照資格即載入學生成績單。  

九、 符合第五點免檢測資格之學生，由通識教育中心登錄為免檢測。  

十、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規章負責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國立屏東大學抵修通識英文課程申請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第一部分：本籍生持有英文能力

鑑定考試成績證明者…  

驗覈結果 (由審核單位填寫) 

□抵修「英文」4學分 

□抵修「英文」及「進階英文」共 6學分。 
 □必須修課 

 

承辦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登錄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第一部分：本籍生持有英文能

力鑑定考試成績證明者…  

驗覈結果 (由審核單位填寫) 

□抵修「英文」4學分 

□抵修「英文」及「進階英文」共 6學分。 
 □必須修課 

 

承辦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審核單位\語言中心  

登錄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簡化辦理流
程，免會語
言中心。  

說明：  

三、為配合學生選課，本申請於每學

期開學兩周內完成相關程序。抵修申

請通過後，請向通識退選抵修之英文

課程。 

 

說明 : 

三、本申請須於學生入學（或轉學

生轉入）之第一學期開學第六周內

完成相關程序，否則視同放棄。  

 

修正辦理時
間配合選課
階段，以利
申請抵修
後，協助退
選英文課
程，註冊組
才能於校務
行政系統中
註記「抵
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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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屏東大學抵修通識英文課程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系級/班別： 姓名： 學號： 

聯絡電話： 
 

E-mail： 

擬申請抵修之科目：         

□ 英文      
         學年度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開課序號：              學分數/時數： 
                                        課程代碼： 
□ 進階英文     
         學年度 □第一學期 □第二學期 / 開課序號：              學分數/時數： 
                                        課程代碼： 

請勾選下列符合的資格項目 

第一部分、本籍生請勾選所參加之英文能力鑑定考試名稱 

英文能力鑑定考試名稱 認定標準(實際結果以審核單位驗覈結果為主) 

 GEPT 全民英檢 
 □中高級初試及格(可抵修「英文」4學分) 

□中高級複試及格(可抵修「英文」及「進階英文」6學分) 

 TOEIC 多益 
□650以上(可抵修「英文」4學分) 

□750以上(可抵修「英文及進階英文」6學分) 

 TOEFL 托福 

 ITP 
□500以上(可抵修「英文」4學分) 

□527以上(可抵修「英文」及「進階英文」6學分) 

 CBT 
□173以上(可抵修「英文」4學分) 

□197以上(可抵修「英文」及「進階英文」6學分) 

 IBT 
□61以上(可抵修「英文」4學分) 

□71以上(可抵修「英文及進階英文」6學分) 

 IELTS 國際英語英文測驗 
 □5以上(可抵修「英文」4學分) 

□5.5以上(可抵修「英文」及「進階英文」6學分) 

 CSEPT 大學校院英語能力測驗 
□第二級 240以上(可抵修「英文」4學分) 

□第三級 330以上(可抵修「英文」及「進階英文」6學分) 

 FLPT-English 外語能力測驗 
□195以上(可抵修「英文」4學分) 

□240以上(可抵修「英文」及「進階英文」6學分) 

 Cambridge Main Suite 

劍橋大學英語能力認證分級測驗 

□Preliminary English Test（PET） 

(可抵修「英文」4學分) 

□First Certificate in English（FCE） 

(可抵修「英文」及「進階英文」6學分) 

 BULATS  

劍橋大學國際商務英語能力測驗 

 □ALTE Level 2(可抵修「英文」4學分) 

□ALTE Level 3(可抵修「英文」及「進階英文」6學分) 

其他考試   

驗覈結果 (由審核單位填寫) 

□抵修「英文」4學分 
□抵修「英文」及「進階英文」共 6 學分。 
 □必須修課 

承辦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登錄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第二部分、來自            之外籍學生 □抵修「英文」4學分 

□抵修「英文」及「進階英文」共 6學分 

承辦單位\通識教育中心  

審核單位\語言中心  

登錄單位\教務處註冊組  

說明： 

一、  依據本校學生英文基本能力鑑別審核及輔導實施要點第六點辦理抵修通識

英文課程申請。  

二、  外籍生申請抵修英文者，需檢附個人護照影本。  

三、  為配合學生選課，本申請於每學期開學兩周內完成相關程序。抵修申請通過後，請向通

識退選抵修之英文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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